
 
 

- 1 - 
 

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 

台儿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台儿庄区高龄津贴“免申即享” 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运河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，区政府各部门，

驻台各单位，各大企业： 

《台儿庄区高龄津贴“免申即享”实施方案》已经区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台儿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4 年 9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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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儿庄区高龄津贴“免申即享”实施方案 
 

为完善我区养老服务体系，推动政务服务更加便民利民，

让老年群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，根据《枣庄市优待老年人规定》

《枣庄市高龄补贴发放工作规范》有关要求,解决老年人申请不

便难题，实行高龄津贴“靠上帮办、免申即享”变被动申请为

主动服务,实现“政策找人、服务上门”，结合我区工作实际，

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发放对象和标准 

（一）发放对象：具有本区户籍且年满 80周岁及以上（计

算到月，含当月）的老年人。高龄老年人的年龄，以公安部门

发放的二代有效居民身份证日期为准。 

（二）发放标准：年满 80 周岁、未满 90 周岁的老年人，

按每人每月 30 元标准发放；年满 90 周岁、未满 100 周岁的老

年人，按每人每月 60 元标准发放；10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，按

每人每月 500元标准发放，每增加 1 岁增加 10元。高龄津贴发

放从老年人年满80周岁的当月起计发，至老年人辞世的次月止。

高龄津贴标准将根据本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，由区民政局会同

区财政局提出建议，报区政府同意后调整。 

二、办理流程 

按照“信息核对、审核录入、复核发放”的程序进行办理。 

（一）信息核对。区公安分局、区人社局通过数据交换，

向区民政局提供全区老年人信息，区民政局利用高龄津贴“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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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即享”服务软件，建立高龄人员信息数据库。提前 1 个月将

下季度年满 80周岁的老年人信息下发至各镇（街）,由各村（社

区）据此进行信息核对，并对高龄老年人的身份证、银行卡等

信息核实登记，对符合享受高龄津贴条件的人员名单进行公示，

接受社会监督。并将核对名单每月 2 号之前上报镇（街）老龄

办。 

各行政企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中符合享受高龄津贴条件的，

由居住地所在村（社区）代为核对，也可由各单位核对后报居

住地所在镇（街）老龄办，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由所在养老服务

机构核对后报所在镇（街）老龄办。 

（二）审核录入。各镇（街）重点对人员年龄、户籍及是

否健在等信息进行审核、动态调整，审核通过后将老年人信息

录入“山东数字民政”中的“高龄津贴发放系统”，确保高龄津

贴信息数据准确、无误。 

（三）复核发放。区民政局通过“高龄津贴发放系统”对

各镇（街）审核结果进行复核，汇总复核名单报区财政局，区

财政局拨付资金于每月月底前将高龄津贴发放至本人银行卡。 

三、部门职责 

区人社局、区公安分局：每半年向区民政局提供一次全区

老年人基础信息和每月迁入、死亡注销信息等与高龄津贴发放

有关数据信息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，为高龄津贴“靠上帮办、

免申即享”发放工作提供基础性数据。 

区民政局：负责做好共享数据的提取和比对，按季度（1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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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7、10月）于每月 5号之前将下三个月年满 80周岁老年人信

息反馈至各镇（街）核对、审核，组织资金发放。 

各镇（街）：及时将区民政局下发的核对信息推送至各村（社

区），做好核查、取消等工作，确保高龄津贴发放及时，动态高

效管理。 

各行政企事业单位：统计本单位（本行业）符合领取高龄

津贴离退休人员信息，协助做好发放工作。 

四、资金筹集、管理与发放 

80 周岁至 99周岁老年人高龄津贴所需资金由市、区、镇（街）

三级财政按照 1:2:1 的比例分级负担，列入同级财政预算，100

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由区级财政负担（实际发放中省级补

贴 200 元，市级补贴 200 元，区级补贴 100 元，其中每增加 1

岁市级再补贴 10元）。 

高龄津贴“靠上帮办、免申即享”改革于 2024 年 10 月 1

日起施行，实行按月社会化发放。 

五、监督管理 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高龄津贴是一项关心关爱老年人，营造

尊老敬老社会氛围，构建和谐社会重要举措，区民政局、各镇

（街）要严格按照程序做好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工作，并建立健

全动态管理、档案管理等制度，及时办理高龄津贴停发或增发

手续。 

（二）加强协作。区民政局作为高龄津贴“免申即享”改

革工作的牵头单位，要进一步强化与区公安分局、区人社局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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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的协作。各镇（街）要加强组织领导，镇街老龄办要

主动牵头，村（社区）通力配合，形成各司其职、运转高效的

工作格局。 

（三）严格责任。各相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到高龄津贴发放

工作的严肃性，定期开展核查，保证高龄津贴应享尽享，该停

即停，对在工作中失职失责，玩忽职守，漠视群众利益，造成

工作影响的严肃责任追究，对违反本办法规定，采取虚报、伪

造等手段，骗取高龄津贴的，一经发现除全额追回所发津贴外，

并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 


